附件1：

关于推迟召开中国黄金协会第三次

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议案

各位理事：

中国黄金协会于2007年4月19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。在国务院国资委、民政部的正确领导下，在全体会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坚持服务政府、服务行业、服务企业的宗旨，积极发挥好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，努力当好政府的参谋助手，坚定为行业发展代言，充分履行服务、自律、协调、监督职能，为我国黄金行业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按照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五次会议精神，应于2012年底前召开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。根据工作安排，现拟将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推迟到2013年上半年召开。

现将此议案提交理事会讨论，请予审议。

